100.12.01.
餐旅管理學系
職稱：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1 ～ 2名
資格要求：具有國內外餐旅管理博士學位 

專長要求：擁有餐飲、住宿、博弈、會議等領域專長，有餐旅產業管理層級實務經驗者尤佳，已在相當於SCI、SSCI、TSSCI等級或其他具審查機制之期刊發表論文或專著者可以加分。
應檢附資料：（應徵資料恕不退還）
　(一)中文履歷表1份，含以下項目： 

　　1、學經歷 

　　2、研究專長 

　　3、近五年學術著作目錄 

　　4、可開授課程名稱 

　(二)博士學位證書影本（若持外國學歷者，需檢附本國駐外單位簽證之文件）
　　（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者，請先提供學校開立「臨時學位證明」正本，其中明確註記取得「學位證書」之日期） 

　(三)教師證書影本1份（無則免附） 

　(四)五年內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各1份
  (五)其他有利備審資料（如專業證照…等）
截止日期：101年04月30日（以郵戳為憑）

應徵資料，請掛號郵寄︰111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250號 銘傳大學人資處孫小姐 收（信封請註明應徵餐旅管理學系教師）
聯絡電話︰ 02-2882-4564 分機3257 餐旅管理學系吳秘書 或分機2257 孫小姐
